
合同管理与索赔案例(五)

《案例 33》某工程，按原合同规定的施工计划，工程全部需要劳动力为 255918人•日。由

于开工后，业主没有及时提供设计资料而造成工期拖延 13.5个月。在这个阶段，工地上实

际使用劳动力 85604人•日。其中临时工程用工 9695人•日，非直接生产用工 31887人•日。

这些有记工单和工资表为证据。而在这一阶段，实际仅完成原计划全部工程量的 9.4％。另

外，由于业主指令工程变更，使合同工程量增加 20％(工程量增加索赔另外提出)。承包商对

由此造成的生产效率降低提出费用索赔，其分析如下：由于工程量增加 20％，则相应全部

工程的劳动力总需要量也应按比例增加。合同工程劳动力总需要量＝255918×(1＋20％)＝3

07102人•日。而这阶段实际仅完成 9.4%的工程量： 9.4%工程量所需劳动力＝307102人•

日×9.4%=28868人•日则在这一阶段的劳动生产效率损失应为工地实际使用劳动力数量扣

除 9.4%工程量所需劳动力数、临时工程用工和非直接生产用工。即劳动生产效率损失＝85

604－28868－9695－31887＝15154人•日合同中生产工人人工费报价为 34美元/(人•日)，

工地交通费 2.2美元/(人•日)：人工费损失＝15154人•日×34美元/人•日=515236美元工地

交通费=15154人•日×2.2美元/(人•日)=33339美元其他费用，如膳食补贴、工器具费用、

各种管理费等项目索赔值计算从略。案例分析：当然这种计算也会有许多问题： (1)这种计

算要求投标报价中劳动效率的确定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如果投标书中承包商把劳动效率定

得较高，即计划用人工数较少，则承包商通过索赔会获得意外的收益。所以有些工程师在处

理此类问题时，要重新审核承包商的报价依据，有时为了客观起见，还要参考本工程的其他

投标书中的劳动效率值。 (2)对承包商责任和风险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如由于气候原因造成

现场工人停工，应在其中扣除，对此工程师必须有详细的现场记录，否则计算不准确，也容

易引起争执。

《案例 34》某工程合同工作量 1，856，900美元，合同工期 12个月，合同中工地管理费

269，251美元，由于业主图纸供应不及时，造成施工现场局部停工 2个月，在这两个月中，

承包商共完成工作量 78500 美元。则 78500 美元相当于正常情况的施工期为：

78500¸(1856900¸12)＝0.5月则由于工期拖延造成的工地管理费索赔为： (269.251美元/12
月)×(2-0.5)月=33,656.37美元 Hudson公式由于它计算简单方便，所以在不少工程案例中

使用，但它不符合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它是以承包商应完成计划工作量的开支为前提的，而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停工状态下承包商的实际工地管理费开支会减少。它的应用前提：①

报价中工地管理费的核算和分摊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实际。 ②工地管理费内含的费用

项目都与工期有关，即它们都随工期的延长而直接上升。但实际上工地管理费中许多费用项

目是一次性投入后分摊的，由于工期的延长，这些一次性投入并非与工期成正比同步增长。

③承包商在停工状态下工地管理费的各项开支与正常施工状态下的开支相同。但在实际工程

中上述三个前提都有问题，而且显然按照 Hudson公式计算赔偿的费用过高。一般在实际应

用中应考虑打一个适当的折扣。



《案例 35》某工程由于业主原因使工程中断 4个月，中断后尚有 3800 万美元计划工程量

未完成。国家公布的年通货膨胀率为 5％。对由于工期拖延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费用损失承包

商提出的索赔为： 38000000×5％×4/12＝633333 美元当然，这个计算方法又有问题。计

算基数中不能包括利润等。 2.如果由于业主原因，工程一直处于低效施工状态，造成工程

拖延，则分析计算较为复杂。

《案例 36》某工程为房屋翻修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合同价格 186654 英镑，合同工

期 62 周，由于业主原因造成工期拖延 38周，最终实际工程结算价格为 192486 英镑，按

照官方公布，合同签订时的物价指数为 164，计划合同竣工期(即 62周)物价指数为 195，
现拖延了 38周，实际竣工时(100周)物价指数为 220。设合同签订时物价指数为 100，则到

计划合同竣工期物价上涨幅度为： [(195-164)/164]×100%=18.9% 到实际竣工期物价上涨

幅度为: [(220-164)/164]×100%=34.15% 对由于工期延长和物价上涨而产生的费用索赔的

基本假设是： 1、在计划合同期和延长期物价上升是直线的； 2、计划和实际工程进度都

是均衡的，即每月完成的工程量都相等。

这样，合同总报价中承包商应承担的物价上涨风险为： (192486/1.0946)×(18.9％2)＝
16619.39英镑上式中前面一项为不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承包商的工程总报价。而在实际

工期 100周中，由于物价上涨造成费用增加量为： (192486/1.0948)×34.15%/2=30029.22
英镑则由于拖延了 38周和物价上涨造成费用的增加为： 30029.22-16619.39=13409.83英

镑当然，在上面的计算中，计算基数用实际工程价款，而不是合同报价，而且其中包括了利

润和管理费。这是值得商榷的，并不十分准确。但这种计算方法还是有说服力的。 3.也可

以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对工资和物价(或分别各种材料)按价格指数变化情况分别进行调整(见
本章第七节)。
《案例 38》某争议合同实际直接费为 400000 元，在争议合同执行期间，承包商同时完成

的其它合同的直接费为 1600000 元，这个阶段总部管理费总额为 200000元。则单位直接

费分摊到的管理费=200000/(400000+1600000)=0.1 元／元争议合同可分摊到的管理费＝

0.1×400000=40000 元；这种分摊方法也有它的局限： 1.它适用于承包商在此期间承担的

各工程项目的主要费用比例变化不大的情况，否则明显不合理，而且误差会很大。如材料费、

设备费所占比重比较大的工程，分配的管理费比较多，则不反映实际情况。 2.如果工程受

到干扰而延期，且合同期较长，在延期过程中又无其它工程可以替代，则该工程实际直接费

较小，按这种分摊方式分摊到的管理费也较小，使承包商蒙受损失。

《案例 39》例如：某分项工程量为 400m3混凝土，合同单价为 200元/m3，报价中的管理

费 30元/m3。合同规定，工作量超过 25％即可调整单价。现实际工作量为 600m3，则：调

整后单价中管理费＝30元/m3×400m3/600m3＝20元/m3 则调整后单价应为： 200＋(20
－30)＝190元/m3 在工程量增加 25％范围以内用原价，即 200´400´(1＋25％)＝100，000
元超过部分采用新价格： 190´(600－400´1.25)＝19，000元则该分项工程实际总价格为：

100000＋19000＝119000元

《案例 40》某工程合同总价格 1000 万元，由于工程变更使最终合同价达到 1500万元，则

变更增加了 500万元，超过了 15％。这里增加的 500万元是按照原合同单价计算的。调整

仅针对超过 15％的部分，即： 1500 万－1000万´(1＋15％)＝350万元仅调整管理费中的

固定费用。一般由于工作量的增加，固定费用分摊会减少，反之由于工作量的减少，固定费

用的分摊会增加。所以当有效合同额增加时，应扣除部分管理费。经合同报价分析，350万

元增加的工程款中含固定费用约 62万元，经合同双方磋商，扣减一定的数额。

《案例 41》在某工程中，合同规定某种材料须从国外某地购得，由海运至工地，一切费用

由承包商承担。现由于业主指令加速工程施工，经业主同意，该材料改海运为空运。对此，



承包商提出费用索赔：原合同报价中的海运价格为 2.61美元／千克，现空运价格为 13.54
美元／千克，该批材料共重 28.366千克，则：费用索赔＝18.366千克×(13.54—2.61)美元

／千克＝310324.04美元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加速施工的实际费用支出的计算和核实都很困

难，容易产生矛盾和争执。为了简化起见，合同双方在变更协议中核定一赶工费赔偿总额(包
括赶工奖励)，由承包商包干使用。三、某工程进度加快索赔案例分析(见参考文献本 11)

《案例 42》某办公楼建设工程，首层为商店，开发商准备建成后出租，合同价 482144英

镑，合同价格中管理费为 12.5%，合同工期 18个月。 (一) 承包商的索赔要求在工程实施

中出现如下情况，使工程施工拖延： 1． 开挖地下室时遇到了由于旧房遗留的基础引起的

障碍。 2． 发现了一些古井，由一些考古专家考证它们的价值产生拖延。 3． 安装钢架

过程中部分隔墙倒塌，同时为保护临近的建筑而造成延误。 4． 锅炉运输和安装的指定分

包商违约。 5． 地下室钢结构施工的图纸和指令拖延等。在开约 7个月后承包商提出了 12
周的工期拖延索赔，但业主不同意，并指示工程师不给予工期延误的批准。由于业主已经与

房屋的租赁人签订了租赁合同，规定了房屋的交付日期，如果不能及时交付，业主要被罚款。

业主直接写信给承包商要求承包商按原工期完成工程，否则将提起诉讼。对此工程师致函业

主，指出由于上面所述干扰的发生，按合同规定承包商有延长工期的权力，如果责令承包商

在原工期内完成工程，是没有理由的。必须考到承包商的合理要求。如果要承包商在原合同

工期内完成工程，必须与他协商，商讨价格的补偿，并签订加速协商议。业主认可了工程师

的建议，并授权工程师就此事进行商谈。 (二)双方商讨工程师与承包商及业主就工期拖延

及加速的补偿问题进行商谈： 1． 承包商提出 12周的工期延误索赔，经工程师的审核扣

去承包商自己的风险及失误，给予延长工期 10周的权力。 2． 对于 10周的延长，承包商

提出索赔为：发现古井，在考古人员调查期间工程受阻 2515英镑地下室钢结构因工程师指

令延误 4878 英镑与隔墙有关的工程和楼梯的延误等 5286英镑由指定分包商引起的延误损

失 5286英镑合计 14934英镑工程师经过审核，认为在该索赔计算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

机械费中用机械台班费是不合理的，在停滞状态下应用折旧费计算，最终工程师确认索赔额

为 11289英镑。 3.业主要求：全部工程按原合同工期竣工，即加速 10周；底楼商场比原

合同工期再提前 4周，即提前 14周。在还剩的 9个月的工期中达到上述加速目标。 4.承
包商重新作了计划，考虑到因加速所引起的加班时间，额外机械投入，分包商的额外费用，

采取技术措施(如烘干措施)等所增加的费用，提出：底层商店提前 14周费用 8400英镑办公

楼提前 10周增加费用 12000英镑考虑风险影响 600英镑合计 21000英镑 5.工程师指出由

于工期压缩了 10周，承包商可以节约管理费。按照合同管理费的份额，10周共有管理费为：

(482144×12.5%)/(1＋12.5%)÷78周×10周=6870英镑这笔节约应从索赔额中扣去。则承包

商提出工期延误及赶工所需要的补偿为： 11289—6870＋21000=25419英镑考虑到风险因

素等共要求补偿 25500英镑。工程师向业主转达了承包商的要求，并分析了承包商要求的

合理性以及索赔值计算的正确性，业主接受了承包商的要求。 6． 双方商讨并签暑了赶工

附加协议，该协议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由于干扰事件的影响，承包商有权延长工期 10
周，并索赔相关费用，工程师已批准。业主希望全部工程按计划竣工，底层比计划提前四周，

双方经商讨就赶工达成一致。 (2)业主支付赶工费 25000英镑，它已包括此前承包商已提出

的各种索赔。 (3)如果承包商不能按照业主的要求竣工，则赶工费中应扣除： ① 全部工程

竣工日期若在原合同竣工日期之后，承包商赔偿 170英镑/日； ② 底层部分工程若不能在

原合同竣工日期前 4周交付，承包商赔偿 85英镑/日。但赶工费不应少于 12500英镑，这

是对承包商的保护条款。 (4)赶工费的分批支付时间及数量(略) (5)赶工期间由于非承包商责

任所引起的工期拖延的索赔权与原合同一致。 (三)案例分析 1.本案例的分析过程和索赔的

解决过程虽不十分详细，但思路是十分清楚的，也是经得住推敲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为：工



期拖延的责任分析，损失的计算及赔偿，赶工的协商和赶工费，由赶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节约

的计算。 2.本案例涉及的赶工包括：业主责任(或风险)引起的拖延 10周，业主希望工程比

合同期提前交付的赶工(底层商场 4周)，承包商自己责任的赶工 2周。在前两种情况下，施

工合同(例如 FIDIC)并没有赋予业主(工程师)直接指令承包商加速的权力。如果业主提出加

速要求必须与承包商商讨，签订一个附加协议，重新议定一个补偿价格(赶工费)。而对承包

商责任所造成的两周拖延的加速要求，承包商必须无条件执行。 3.在上述第 4点的计算中，

由于工期压缩了 10周，在承包商的索赔值中必须扣除了在这期间承包商“节约”的管理费。

这是值得商榷，并应注意的。实质上与合同工期相比，压缩后的实际工期也刚好等于合同工

期，所以与合同相比，承包商并没有“节约”。这种扣除只有在两种情况是正确的： (1) 已有

的工期拖延，承包商有工期索赔权，但没有费用索赔权，例如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的拖延，

如果不加速，承包商必须支付这期间的工地管理费，而现在采取加速措施，这笔管理费确实

“节约”了。 (2) 已有的工期拖延为业主责任，承包商有费用索赔权，在费用索赔中已经包括

了相关的管理费，即上述第二点中，承包商提出的 14934英镑的索赔中已包括了管理费。

否则这种扣除会使承包人受到损失。 4.在本案例中加速协议是比较完备的，考虑到可能的

各种情况，最低补偿额，赶工费的支付方式和期限，附加协议对原合同文件条款的修改等。

在这里特别应注意赶工费的最低补偿额问题，这是对承包商的保护。因为承包商应业主要求

(不是原合同责任)采取措施赶工可能会由于其它原因这种赶工没有效果，但作为业主应给予

最低补偿。 5.在本案例中工程师的作用是值得称许的，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向业主解释合同，

分析承包商要求的合理性。对缓和矛盾，解决争执，实现业主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